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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保險業符合一定

條件者，得於每年六月底或

十二月底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認可後，對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所列之保險商

品得改為以備查方式辦理。 

      前項所稱一定條件者，

於適用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所列之保險商品，係指： 

  一、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本比率達百分之二

百五十以上。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

機關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或因違反保險商品送審規

範受主管機關處分者。 

  三、最近一年內未因違反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受

主管機關處罰鍰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 

  四、最近一年內於財產保險

業不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之自留業務綜合率百分之

九十以下；於人身保險業

第二十五個月基本保額之

繼續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最近一年公平待客原則

評核結果為財產保險業或

人身保險業前百分之三

十。 

  六、最近一年內所有送審保

險商品之實際簽署人員，

第二十一條 保險業符合一定

條件者，得於每年六月底或

十二月底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認可後，對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所列之保險商

品得改為以備查方式辦理。 

      前項所稱一定條件者，

於適用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所列之保險商品，係指： 

  一、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本比率達百分之二

百五十以上。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

機關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或因違反保險商品送審規

範受主管機關處分者。 

  三、最近一年內未因違反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受

主管機關處罰鍰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 

  四、最近一年內於財產保險

業不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之自留業務綜合率百分之

九十以下；於人身保險業

第二十五個月基本保額之

繼續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最近一年內主管機關及

其指定機構受理保戶申訴

案件非理賠申訴率、理賠

申訴率及處理天數之綜合

評分值為財產保險業或人

身保險業由低而高排名前

為強化落實公平待客原則執行

情形，保障消費者權益，爰修

正第二項第五款規定，將原綜

合評分值之排名，改以公平待

客原則評核結果取代。 



 2  

其僱用全職之專業資格證

照簽署人員占簽署人員比

率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七、最近一年內保險業配合

政府政策需要開辦保險商

品，或推動社會公益 

    工作，績效卓著。 

      第一項所稱一定條件

者，於適用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列之保險商品，係

指： 

  一、符合前項規定之一定條

件者。 

  二、最近一年人身保險安定

基金差別提撥率之風控長

與內部風險模型評等達第

一級。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重大

裁罰及處分措施，係指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

融法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

公布說明辦法第二條所稱之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第二項第六款所稱專業

資格證照簽署人員，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認可有效期間為

半年。但認可期間內保險業

發生不符第二項第一款、第

二款或第六款條件者，第一

項所列之保險商品，仍應以

核准方式辦理。 

      保險業銷售第三項所列

改採備查方式辦理之保險商

品，應報經董（理）事會或

常務董（理）事會通過。但

外國保險業在臺分支機構，

應經其在臺負責人同意。 

百分之三十。 

  六、最近一年內所有送審保

險商品之實際簽署人員，

其僱用全職之專業資格證

照簽署人員占簽署人員比

率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七、最近一年內保險業配合

政府政策需要開辦保險商

品，或推動社會公益 

    工作，績效卓著。 

      第一項所稱一定條件

者，於適用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列之保險商品，係

指： 

  一、符合前項規定之一定條

件者。 

  二、最近一年人身保險安定

基金差別提撥率之風控長

與內部風險模型評等達第

一級。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重大

裁罰及處分措施，係指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

融法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

公布說明辦法第二條所稱之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第二項第六款所稱專業

資格證照簽署人員，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認可有效期間為

半年。但認可期間內保險業

發生不符第二項第一款、第

二款或第六款條件者，第一

項所列之保險商品，仍應以

核准方式辦理。 

      保險業銷售第三項所列

改採備查方式辦理之保險商

品，應報經董（理）事會或

常務董（理）事會通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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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保險業在臺分支機構，

應經其在臺負責人同意。 

 


